新县优秀运动员培养输送和参加国际国内

重大体育比赛奖励办法

（征求意见稿）
为充分调动全县体育工作者的积极性，鼓励全社会参与关注发现、培养、输送体育后备人才，激励运动员在国际国内赛场上展示自我、勇创佳绩，促进新县体育工作健康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等相关体育工作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订本办法。

一、奖励原则

坚持公开、公平和公正，坚持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及时奖励与定期奖励相结合，坚持按贡献大小计奖的原则。
二、奖励范围

（一）代表国家、省、市参加国际国内重大比赛，取得优异成绩的运动员和教练员； 

（二）向国家、省、市运动队输送运动员以及代表新县参加重大比赛作出突出贡献的输送单位；
（三）本办法所称国际国内重大比赛为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亚运会、亚洲锦标赛、全运会、青运会、全国锦标赛（冠军赛）、全国青年锦标赛、全国青少年锦标赛（U 系列）及省全运会、省锦标赛（冠军赛）、市全运会（包含同级残疾人赛事）。

三、参赛奖励

（一）获得奥运会前八名的运动员，分别奖励30万元、20万元、10万元、4-8名6万元，教练员按运动员总奖励金额20%计奖；

（二）获得世界锦标赛、世界杯总决赛、青奥会前八名的运动员，分别奖励20万元、10万元、5万元、4-8名3万元，教练员按运动员奖励金额20%计奖；

（三）获得亚运会、亚锦赛、全运会前八名的运动员，分别奖励 10万元、8万元、5万元、4-8名3万元，教练员按运动员奖励金额20%计奖；

（四）获得青运会、全国锦标赛（冠军赛）、全国青年锦标赛、全国青少年锦标赛（U系列）、省运会前八名的运动员，分别奖励3万元、2万元、1万元、4-8名6000元，教练员按运动员奖励金额20%计奖； 

（五）参加省级锦标赛（冠军赛）、市级全运会 

1.个人项目取得前三名的运动员，按3000元、2000元、1000元奖励，教练员按奖励20%计奖，输送单位按奖励金额30%计奖，多项奖励累计计算；

2.团体项目获得前三名的运动队，按5000元、3000元、2000元奖励，教练员（组）按奖励金额20%单独计奖，输送单位奖励金额30%单独计奖（按抽调人数分配），多个奖励累计计算；

3.集体项目获得前三名的运动队，分别奖励 10000元、8000元、5000元，由教练组根据主力、替补分配每名运动员。输送单位按奖励金额30%计奖（按抽调人数分配），教练员按奖励金额20%计奖；

4.参加市级全运会群众性赛事个人单项前三名（一二三等奖）分别给予500元、300元、200元奖励；团体项目为1000元、800元、600元奖励；集体项目按3000元、2000元、1000元奖励，各单项比赛团体项目和个人项目取最好成绩一次奖励。
四、输送奖励

（一）凡输送至县体育运动学校在训时间满12个月的青少年运动员，按照500元/人奖励输送单位；输送至市体校或省体校运动队，在训满六个月，按照1000元/人奖励输送单位；输送到省体工队和解放军队正式队员，按照5000元/人奖励输送单位；输送到国家集训队，按照10000元/人奖励输送单位；

（二）推荐运动员入选资格均以报调文件或通知书为准，阶梯式输送可重复计算奖励，重复入选不得累计，输送单位所获奖励不低于50%用于奖励输送教练员。

五、奖励监督

对违反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规定，造成不良影响的运动队、运动员、教练员不予发放奖励，已发放奖励的由县体育发展中心负责予以追回。
六、相关规定

（一）本办法所指集体项目是指包含但不限于五人制篮球、八人制足球、十一人制足球和室内排球等共同合作完成的体育项目；

（二）团体项目是单项比赛中设置的团体项目，由三人

以上五人一下合作完成的体育项目；

（三）个人项目是以个人或两人参加的体育项目；

（四）输送教练员是指运动员原输送学校或社会组织的体育教师或员工；教练员指县体育运动学校负责运动员日常训练和参赛工作的教练员，以运动员备案注册和秩序册为准；

（五）运动员指在新县体育运动学校注册备案的具有新县

户籍或学籍运动员（包含残疾人），以户籍或学籍信息为准；
（六）奖励所需资金纳入县财政预算，由县体育发展中心据实统计，每年报县政府批准执行；

（七）本奖励办法由新县体育发展中心负责解释。
（八）本奖励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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